《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合同》之贷款重组协议

合同编号：[loanNo]
签署日期：[signDate]
签订地：厦门市思明区
甲方（贷款人）：[unionBankNameChineseCharacter]
乙方（借款人或您、本人）：[borrower]
身份证号码：[customerId]
联系地址：[familyAddress]
联系电话：[mobile]

特别说明：
若乙方于本协议签署时，未填写或错误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码和联系地址信息的，应以乙方上传的身份证所载明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住址信息为准。
在点击页面确认和接受本协议之前，请您仔细阅读本协议的全部内容（尤其是加粗部分）。如果您不同意本协议的任一内容，或者无法准确理解本协议各条款的解释，请不要进行点击确认及后续操作。
本协议条款一经您点击确认即视为您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本协议全部条款（包括有关权利义务和/或责任限制、免责条款），并视为本协议已由双方签署完毕。
第一条     贷款信息
1.1乙方已签署编号为[contractNumber]的《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为“主合同”），就该笔贷款（以下简称为“原贷款”），现基于乙方申请，甲方同意借款人对原贷款项下剩余贷款本金部分进行重组，即乙方同意甲方对截至[CZEffectiveDate]（以下简称“重组生效日”）原贷款项下剩余贷款本金部分进行重组并于后续按照本协议约定偿还本金、利息、逾期违约金（如有）及其他费用（如有）。
双方在此确认截至重组生效日，乙方在原贷款项下，剩余贷款本金共计[realLoanAmt]元，并且自重组生效日起，除贷款发放相关约定外，双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双方的权利义务。
1.2贷款重组基本信息如下：
（1）贷款重组方式：[restructuringMethod]
（2）贷款重组金额（元）：[realLoanAmt]
（3）贷款重组期限（月）：[period]
（4）贷款重组利率（%）：（[lprDate]）1年期LPR([lprRate]%) [ratePoint]%=[loanRate]%
上述贷款利率为固定年化利率，采用单利计算方法，基于贷款发放日匹配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减点形成。
（5）贷款重组本金的利息起算时间：[czinterestStartDate]
（6）重组贷款还款方式：[repaymentMethod]
（7）重组贷款还款日：每月[firstPayDay]日
（8）重组后贷款到期日：[lastRePayDay]
第二条    还款
2.1 重组贷款分期还款方式
2.1.1等额本息：自重组生效日起，乙方应于每个月以相等的总金额偿还贷款本金和贷款利息，但由于利息计算的原因，可能会导致最后一期应还款额与其他期应还款额存在尾差，具体以甲方平台系统展示信息为准。
2.1.2逾期还款罚息
如乙方逾期偿还应还款项的，甲方有权自乙方逾期之日起，以乙方的逾期本金为基数计收罚息，直至乙方清偿完毕逾期应还款项之日止。罚息利率参照主合同约定执行。
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的，甲方有权自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以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用途使用的贷款为基数计收罚息，直至乙方清偿完毕应还款项之日止。罚息利率为本协议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100%。
第三条   合同生效
3.1 本协议自以下条件同时成就时生效：
3.1.1 甲乙双方签署本协议。
3.1.2 乙方重组申请已通过甲方的审批。具体审批结果以甲方发送的短信通知为准。

第四条   客户服务
若乙方对本贷款重组业务有任何疑问，乙方均可使用甲方在线服务平台、致电客服(400-876-9898)和邮件至客服(customer@jmxcfc.com.cn)等方式，直接寻求帮助。
第5条 管辖(争议解决)
5.1本合同履行期间，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同意采用下述方式解决： 向债权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强制性规定除外。如因借款人逾期还款，导致债权人需要通过申请支付令方式解决的，双方一致认定债权人所在地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5.2争议解决期间本合同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
5.3双⽅知晓并同意⼈⺠法院根据《关于同意在厦门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法规的批复》的规定，对符合该规定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构成要件的案件（指（一）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的简单民事案件；（二）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54260元以下。54260元以上（不含本数）但在217049元以下的为双方当事人约定适用标的额）适⽤⼩额诉讼程序进⾏审理，⼩额诉讼程序实⾏⼀审终审。
第六条        附则
6.1若您选择的贷款重组方式为“展期”，在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贷款人有权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或金融监管机构要求，将与本协议有关的信息（包括借款人违约等不良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包括借款人姓名、性别、身份、职业和居住地址等个人基本信息，在个人贷款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等信贷交易信息及其他相关信用信息）提供给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其他依法成立的征信机构，此时借款人个人征信报告将会显示有“特殊交易类型”（即“展期”），借款人对此知悉且无任何异议。
5.2乙方明确且知悉：若乙方在本贷款重组业务过程中未能按照本贷款重组协议约定按时履行还款义务的，甲方可自行或委托合作的第三方催收机构对乙方进行催收，乙方对甲方合作催收机构不明确的，可自行至贷款人官网（https://www.jmxcfc.com）“新闻咨询—最新公告”栏中的“委托催收机构信息公告”查询。
6.3本协议项下的“甲方系统”包括甲方自营平台的系统。
6.4“本协议”包括甲乙双方签署的本协议及其附件（若有），亦包括后续对该协议及附件的有效修订和补充。
6.5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仍按照原协议执行。
（以下无正文）
sign借款人：[borrower]                              身份证号：[customerId]

贷款人：厦门金美信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Image





合同签署日期：[currentDate]

